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国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开通网下股票认购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6

年 1 月 16 日起，开通鹏华国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9153，以

下简称“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购时间

直销机构和发售代理机构办理本基金网下股票认购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16 日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

（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如本基金募集时间发生变

化，则网下股票认购业务办理时间也将做出相应调整，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后续公告为准。

二、开户与认购

1、投资人认购本基金时需持有深圳证券账户，深圳证券账户是指深圳证券交易所人民币普通股票

账户（以下简称“深圳 A 股账户”）或深圳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简称“深圳基金账户”）。

（1）已有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人不必再办理开户手续。

（2）尚无深圳证券账户的投资人，需在认购前持本人身份证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的开户代理机构办理深圳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有关开设深圳证券账户的有关规定、具体程

序和办法，请到各开户网点详细咨询。

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1）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现金或网上现金认购，应使用深圳 A 股账户或深圳基金账户；深圳基

金账户只能进行本基金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

（2）如投资者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本基金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或基金管理人允

许的其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均含存托凭证，下同）进行网下股票认购或基金的申购、赎回

的，应开立并使用深圳 A股账户。

（3）如投资者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除了持有深圳 A 股账户或深圳基金账

户外，还应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以下简称“上海 A股账户”），且该两个账户的证件号码

及名称属于同一投资者所有，用以认购基金份额的托管证券公司和上海 A 股账户指定交易证券公司应

为同一发售代理机构。

（4）已购买过由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人，其所持有的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2、认购限额：网下股票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于认购的股票必须是标的指数的成份股和已

经公告的备选成份股或基金管理人允许的其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具体名单以下述网下股票认



购清单为准）。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须为 100 股的整数倍。

投资人可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数不设上限，但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另有规定的除外。

3、认购手续：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认购手续，并备足

认购股票。网下股票认购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三、募集规模上限

本基金募集规模上限为 20 亿元人民币（不含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

在募集期结束后，有效认购申请认购份额总额不超过 20 亿份（折合为金额 20 亿元人民币），基

金管理人将对所有的有效认购申请全部予以确认。若募集期结束后，有效认购申请份额总额超过 20 亿

份，基金管理人将采取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规模的有效控制。当发生比例确认时，基金管理人将

及时公告比例确认情况与结果，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依法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

生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认购申请确认份额不受募集最低限额的限制，将按照认购申请确认比例对每

笔有效认购申请份额进行部分确认处理，因对每笔认购明细处理的精度等原因，最终确认的累计有效

认购份额（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可能会略微超过 20 亿份。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

登记机构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另请投资者注意，因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认购确认方式，将导致

募集期内认购确认份额低于认购申请份额，可能会出现认购确认份额对应的认购费率高于认购申请份

额对应的认购费率的情形。

四、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认购费用应在投资人认购基金份额时收取，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认购份额 S（份） 认购费率

S<100 万 0.30%

S≥100 万 每笔 500 元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股票认购时不收取认购费用。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股票认购时可参照上述

费率结构，按照不高于 0.30%的标准收取一定的佣金。投资者申请重复现金认购的，须按每笔认购申

请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在投资者认购确认时收取，在发售代理机构

允许的条件下，投资者可选择以现金或基金份额的方式支付认购佣金。

（1）投资者选择以现金方式支付认购佣金，则需支付的认购佣金按以下公式计算：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佣金＝固定费用）



（2）投资者选择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佣金的，基金管理人根据发售代理机构提供的数据计算投资

者应以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佣金，并从投资者的认购份额中扣除，为发售代理机构增加相应的基金份

额。以基金份额支付佣金，则认购佣金和可得到的基金份额按以下公式计算：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佣金＝固定费用）

净认购份额＝认购份额－认购佣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五、网下股票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股票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但是募集期结束前已公告的将被调出标的指数

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股票认购日前 3 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

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股票认购日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公告限

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对于在网下股票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认购申报数量异常或长期停牌的个

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如果投资者的个股认购规模超过该

股票在标的指数的构成比例，基金管理人有权对超过构成比例的部分予以拒绝。根据法律法规本基金

不得持有的标的指数成份股，将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如遇标的指数成分股调整，则最终确认可接受

网下股票认购的清单以最终调整公告的成分股清单为准。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002475.SZ 立讯精密 300207.SZ 欣旺达 300866.SZ 安克创新

300476.SZ 胜宏科技 603296.SH 华勤技术 603160.SH 汇顶科技

000725.SZ 京东方 A 002920.SZ 德赛西威 300666.SZ 江丰电子

603986.SH 兆易创新 600745.SH 闻泰科技 300567.SZ 精测电子

002384.SZ 东山精密 002938.SZ 鹏鼎控股 688052.SH 纳芯微

603501.SH 豪威集团 688036.SH 传音控股 603005.SH 晶方科技

000100.SZ TCL 科技 002402.SZ 和而泰 601231.SH 环旭电子

002241.SZ 歌尔股份 002456.SZ 欧菲光 002841.SZ 视源股份

300433.SZ 蓝思科技 002273.SZ 水晶光电 300679.SZ 电连技术

300408.SZ 三环集团 688099.SH 晶晨股份 000050.SZ 深天马 A

600584.SH 长电科技 300782.SZ 卓胜微 688538.SH 和辉光电-U

300136.SZ 信维通信 688249.SH 晶合集成 301536.SZ 星宸科技

002600.SZ 领益智造 300661.SZ 圣邦股份 600707.SH 彩虹股份

300115.SZ 长盈精密 600699.SH 均胜电子 002906.SZ 华阳集团

300857.SZ 协创数据 300458.SZ 全志科技 603786.SH 科博达

688525.SH 佰维存储 002138.SZ 顺络电子 688475.SH 萤石网络

603893.SH 瑞芯微 688608.SH 恒玄科技

六、销售机构

1、网下股票发售直销机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1）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3 层

联系电话：0755-82021233

传真：0755-82021155

联系人：龙毅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502 房

联系电话：010-88082426

传真：010-88082018

联系人：张圆圆

（3）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33 号花旗集团大厦 801B 室

联系电话：021-68876878

传真：021-68876821

联系人：李化怡

（4）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办公地址：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 568 号新世界国贸大厦 2 座 709 室

联系电话：027-85557881

传真：027-85557973

联系人：祁明兵

（5）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24 楼 07 单元

联系电话：020-38927993

传真：020-38927990

联系人：周樱

2、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1）名称：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 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人代表：王苏望

联系人：郑向溢

客服电话：95517



公司网站：www.sdicsc.com.cn

（2）名称：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A栋 11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958 号华能联合大厦 5楼

法人代表：高振营

联系人：江恩前

客服电话：95351

公司网站：www.xcsc.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或公示。

本基金具体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基金于 2026 年 1 月 7 日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媒

介发布的《鹏华国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投资者如有疑问可

致电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免长途话费）咨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16 日


